
 關於健全民主制的兩條意見

當前報刊上正在討論民主、法律和幹部制度問題。這不禁使人想

到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一個矛盾現象：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等民主

權利，實際上卻幾無保障。例如，從“ 四人幫 ”被打倒，到北京市委

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決定宣佈之前，在整整兩年的時間內，人民仍然

沒有對天安門事件的性質發表意見的自由，有關的詩文也不能在報刊

上登載。有的群眾議論到同這個事件有牽連的大人物時，仍被扣上

“ 分裂黨中央 ”的帽子，甚至加以逮捕。另一方面，幹部任職期限在

憲法和其他法律况雖沒有明確規定，而“ 終身制 ”卻似乎成了不成文

的習慣法。當了甚麼“ 長 ”就不能再當一般幹部，當了幹部就不能再

當工人或農民，只能升不能降，除非他們被發現是敵人或被當作“ 敵

人 ”打倒。

上述現象涉及人民群眾在我們國家的政治地位這樣一個實質問

題：人民群眾可否對國家的路線、方針、政策發表個人的意見，還是

只能議論一下公共汽車太擠之類的小事？除了對基層幹部的優缺點提

提看法外，能否對國家領導人發表批評乃至反對的意見？他們有沒有

權利真正按照自己的意願選舉自己的“ 公僕 ”，並撤換不稱職的各級

領導人？

要解決這個矛盾，除憲法的一般原則之外，還應該對有關問題作

出具體的、帶有法律效力的規定。我們的社會主義法律，要切實保障

每一個公民有對國家的大政方針發表意見、對各級領導幹部進行批評

甚至反對的民主權利，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進行壓制，更不能隨

意將他們打成“ 反革命 ”。

這是因為：

（一）國家領導人和一切幹部都是“ 社會公僕 ”，都必須傾聽群眾

的意見，接受人民的監督，以便克服在工作中很難避免的缺點和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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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這正是巴黎公社的基本經驗之一。

（二）毛澤東同志一再指出：“ 好話，壞話，正確的話，錯誤的

話；都要聽。特別是對那些反對的話，要耐心聽，要讓人把自己的話

說完”，“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

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

犯了錯誤的人 ”。這些論述不僅適用於中下層幹部，尤其適用於身負

國家重任的高級領導人。如果國家領導人能帶頭身體力行，則下級幹

部違法亂紀、打擊報復之事必將大大減少。

（三）一旦出現林彪、“ 四人幫 ”那樣的野心家、陰謀家篡奪黨和

國家領導權，人民群眾便可依據此項規定作為有力武器與之進行堅決

鬥爭，並繩之以法。這樣，全國人民將逐漸打破封建傳統的枷鎖，不

是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幾個“ 清官 ”，而是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

（四）對個別國家領導人的批評乃至反對，絕不等於反黨、反社會

主義。那種“ 反對某某人就是反革命 ”的規定，實踐證明對革命是有

害無益的。即使有少數壞人想混水摸魚，但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

怕攻擊的；也是罵不倒的。倘若因為害怕壞人搗亂而不敢理直氣壯地

保障廣大人民的這種自由權利，反倒容易被少數竊取國家大權的野心

家、陰謀家利用來鎮壓大多數善良的群眾。因此不能因小失大，因噎

廢食。

與保障人民自由權利緊密相聯的，是必須同時對各級領導人的

任期作出明確的法律規定。封建社會實行的是終身制、世襲制。資本

主義社會雖然搞了選舉，但實際上政府的真正後台老闆是資本家集

團。我們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人民能不能以及通過甚麼有效的辦

法來控制自己的領導人，使他們無法憑藉自己的權力由“ 社會公僕 ”

變成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把一個地區、部門乃至整個國家引入歧途

呢？這個問題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解決，將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學說

的偉大貢獻。我們認為，其中的一個辦法是明確規定幹部任職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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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 終身制 ”。理由如次：

（一）人總是要衰老的，這是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規律。有

了任職期限，可以保證精力更加充沛的領導人代替“ 心有餘而力不足 ”

的人。

（二）有了幹部任職期限，有利於在鬥爭過程中不斷提拔新的積極

分子，來替換原有骨幹中那些相形見絀或腐化了的分子，保證我們黨

和國家的領導集團永遠由站在時代潮流最前列的人所組成。

（三）可以真正做到“ 能上能下 ”、“ 能官能民 ”。毛澤東同志就說

過：“ 舊社會的一個內閣總理可以去當縣長，為甚麼我們的部長倒不

能去當縣長？”

（四）這樣做才能使各級領導人真正接受群眾的監督，杜絕那種根

本不把人民放在眼况、“ 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 ”的惡劣現

象。一旦有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人民縱使未能將他們及時撤

換，至少可在任職期滿後予以改選，使其危害不致長期發展下去。

（五）反對“ 終身制 ”並不排斥受人民擁護的優秀領導人可以在較

長一段時間內繼續執政。法律可以具體規定連選連任和連任幾期。

孫啟佑 陳佳榮

（本文作於1978年，刊登於當年《人民
日報》社的《理論宣傳動態》四十九期）


